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創意解剖繪畫競賽規則 

● 活動緣起 

為持續激發會員及青年學子對解剖學的認識與喜愛，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舉辦創意解剖繪畫

競賽，期能促成以繪畫美術方式提升解剖學魅力，提升學生對博大精深之解剖學知識的學習

興趣，弘揚基礎解剖、臨床醫學、藝術美學之結合，進而促進大家對解剖科學研究融會貫通

之發展。 

● 參賽資格 

1. 團隊成員及指導老師皆須在 2025/12/31 以前繳費成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有效會員。 

2. 對解剖有興趣的會員及學生，不限科系、年級皆可報名參加。 

3. 每幅作品需個人完成，並有指導老師，每幅作品之指導老師最多 2名。 

4. 每人限投稿一次 

● 報名與繳件方式 

1. 報名方式：參賽者請依 2026 年第 40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網站公告日期時間至生物

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網頁(  https://jacbs.org.tw/  )進行報名(請選擇中華民國解剖學

會)，資格審核成功後即可至生醫年會網頁進行論文投稿(期限至 2026/1/10  23:59)，選

擇投稿創意解剖繪畫競賽和投稿壁報競賽並上傳摘要(摘要格式依生醫年會公告)，逾期

恕不予受理。 

2. 請於作品背後署名(包括作品名稱、作者姓名、作者單位、指導教授姓名、指導教授單

位)，並將報名表印出，與作品一起於 2026/1/16 以前，郵寄或親送至繳件地址，必須自

行注意包裝方式，運送途中產生褪色、顏料脫落或毀損之情形，請自行負責。 

3. 繳件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國立成功大學 成杏校區 醫學院 5樓細胞生物與

解剖學研究所 820504室 

4. 聯絡人：王冠中。連絡電話：06-2353535 #5317 

● 徵件辦法 

1. 每個作品都須將繪畫主題、製作理念與畫作影像製作成壁報，在生醫年會期間進行張

貼。 

2. 作品以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神經解剖學為主要內容。鼓勵原創性，創意構圖

或實物標本寫生皆可。 

3. 作品需以手繪方式完成，技法不限，但不得使用電子繪圖，不得使用已公開展覽或任何

形式經出版發行之稿件。 

4. 作品大小以 4開(B3，52 公分*38公分)或 8 開(B4，38公分*26 公分)為限。 

 

 

● 評分標準 

項目/比重 意涵 配分 

知識性 正確解剖學結構呈現 40％ 

創意性 知識及結構的呈現方式的創意性 30％ 

藝術性 構圖完整、比例協調及色彩運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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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日程  

階段名稱 日期 注意事項 

活動報名 

起始與截止日 

2025/11/15 -

2026/01/10 

https://jacbs.org.tw/ 報名確認會員資格後，需

同時投稿創意解剖繪畫競賽與壁報競賽 

作品繳交截止日 2026/01/16 親送或以郵寄郵戳為憑。 

頒獎日期 
2026/03 生醫年

會 

將於 2026 年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大會中頒

獎，得獎名單亦將公告於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

站。 

● 獎項 

1. 獲獎者將頒贈獎金乙份與獎狀乙紙。 

2. 獲獎作品將無償提供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作為教學或推廣用途  

3. 獎金： 

獎項(人數) 第一名(1) 第二名(1) 第三名(1) 佳作(若干) 

獎金(元/每人) 10,000 6,000 4,000 2,000 

● 其他注意事項 

1. 凡報名參與競賽者視同同意主辦單位訂定之競賽須知及各項規定，活動中若有爭議，主

辦單位保有競賽須知最終解釋權。本競賽須知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

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主辦單位並得另行補充及隨時公佈於學會網頁。 

2. 參賽作品不得有他人代筆之行無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亦不得涉及猥褻、暴力、色情、

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或法律。若經發現有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主辦單位保留獎項暫緩

公布之權利，並經訴訟程序確認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得獎資格，並追回相關

獎金(項)。 

3. 參賽作品之原稿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與著作人共同擁有，主辦單位擁有修改、重製、

攝影、著作及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 

4. 未得獎之參賽作品於當年度生物醫學聯合年會會員大會會後現場歸還原件於作者。 

5. 獲獎作品之版權於當年度生物醫學聯合年會會員大會會後自動歸屬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兩年，學會將給予得獎作品裱框，學會有權不以營利為目的使用獲獎作品(包括留存、巡

展、網路展或其他媒體傳播…等)，兩年後獲獎作品之版權歸還作者本人。不同意以上版

權轉移規定之參賽作者須在報名時向學會秘書處提出書面要求。 

6. 凡參賽作品必須註明原創或臨摹並標明原作之出處。 

7. 為活動聯繫之目的，須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電話、學校單位(系所)、職稱、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E-mail 等個人資料，以在本次活動期間進行必要之聯繫。 
 




